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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第 2 季公共工程停工終解約異常標案（交通部、新

竹縣政府、苗栗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屏東縣政府、基隆

市政府、花蓮縣政府及臺東縣政府）督導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9年7月22日（星期五）下午2時30分 

貳、 地點：本會第2會議室 

參、 主持人：黃副處長順昌(代)              紀錄：簡劭純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表 

伍、 主辦單位報告：略 

陸、 會議結論： 

一、 院長於109年4月28日主持召開擴大公共建設會議，由本會

報告執行機制與推動現況，院長並於會議指示，要求各部

會解決卡關問題，並獎勵公共工程執行績效優異團體與人

員，各部會應依院長指示加速推動公共建設，特別在武漢

肺炎疫情影響期間，更需大力積極推動，以穩定經濟成

長。其中卡關問題即涉及停工終解約案件，該等案件各機

關務必於最短時間內達成復工及重新發包目標。 

二、 為加速工程執行，本會每月篩選進度落後20%以上異常案

件函送主管機關檢討及納為工程施工查核重點案件，請主

管機關確實配合辦理。 

三、 為促使異常案件儘速執行，同一案件若經本會連續3季於

本督導會議平台列管為停工終解約案件者，將函主管機關

加強控管，並請主辦機關檢討相關責任，同時副知審計部。 

四、 為加強終解約案件後續處理作為及時程掌控，本會已於公

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增加「終解約後逾1年未再重新發包

標案清單」，除供各主管（辦）機關自主管理外，並提供

審計部監督、稽察之參考，爰請各主管機關加強督導相關

類案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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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次會議逐案檢討，結論如下： 

【停工案件】 

(一) 交通部「台17線14K+915臨港二號橋改建工程」： 

1.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因受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施作共同

管溝及現地管線影響，致本案無可施作之工項而須辦

理停工。 

2. 請交通部督導公路總局持續關注本案進度，依所提之

提前進場方案積極趕工，另本案將一併控管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之共同管溝及現地管線施作期程，以利本案

施作順利，本案繼續列管。 

(二) 交通部「左營至潮州各計畫電梯電扶梯工程」： 

本案所餘工程需俟高雄車站111年1月交付及鳳山車站

111年6月交付後方可施作，後續本會仍持續列管，除特

殊情形外，不再邀請主辦機關出席報告。 

(三) 交通部「基隆港東岸旅運設施景觀改善統包工程」： 

本件已於109年7月20日復工，請儘速至本會公共工程標

案管理系統填報資料，俾解除列管。 

(四) 基隆市政府「基隆市信義區月眉路都市計畫道路拓寬改

善工程(第一標) 」： 

1. 本案經連續6季於本督導會議平台列管為停工案件，請

加速辦理，俾早日復工。 

2. 本工程因涉及用地問題須辦理變更設計，請具體列出

每月應辦事項、里程碑及完成期限，據以追蹤及趕辦，

後續請將上述資料提至本會督導會議進行控管，本案

繼續列管。 

(五) 花蓮縣政府「光復鄉公所辦公大樓新建工程」： 

本件已於109年7月24日復工，請儘速至本會公共工程標

案管理系統填報資料，俾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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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頭前溪整體水岸環境營造計畫-牛
埔溪水月意象整體景觀工程： 

1. 本案變更設計預計109年7月23日提送主辦機關審

查，並預計8月7日復工，請依規劃時程辦理。 

2. 本案原預定復工日期已過，請依最新規劃期程，儘速

至本會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辦理修正，本案繼續列

管。 

(七) 新竹縣竹東鎮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二期工程管線及用戶

接管第三標： 

本案現場工項均已施作完成，請主辦機關依所規劃於

109年8月15日完成變更設計作業，俾利後續復工及完工

驗收程序之進行，本案繼續列管。 

(八) 苗栗縣後龍鎮新港高級中學校舍新建(統包)工程： 

查本案已解約且不重新發包，請主辦機關儘速至本會公

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完成資料填報，俾解除列管，如有

資料填報問題，可逕洽詢本會，本案繼續列管。 

(九) 口湖鄉中正路共同管溝暨周邊人行環境改善工程(一
期)： 

1. 請主辦機關配合第二期管溝建置工程8月份開工，妥

為安排本工程之工序，並預為準備復工之前置作業，

俾利後續復工。 

2. 本案原預定復工日期已過，請依最新規劃期程，儘速

至本會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辦理修正，本案繼續列

管。 

(十) 屏東縣內埔鄉污水下水道系統分支管及用戶接管工程

(第一標)： 

本工程已於109年6月8日復工，並於公共工程標案管理

系統填報復工日期，同意解除列管。 

(十一) 愛國蒲道路橋樑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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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表示本工程終止契約後將另立新案辦理，本工

程持續列管至終止契約程序完成，惟主辦機關可不出席

後續檢討會議。 

【終解約案件】 

(一) 交通部「鐵路行車安全改善六年計畫(猴硐站月台及電

梯新建工程)(已解約)」： 

本案主辦單位表示預計109年10月中旬重新辦理招標作

業，請確實釐清本案內容與接續工程之界面，避免影響

廠商施作意願，本案繼續列管。 

(二) 屏東縣政府「牛稠溪流域水質淨化工程(已解約)」： 

本案已於109年7月17日重新發包，請主辦機關儘速至本

會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填報資料，俾解除列管。 

柒、 散會(下午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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